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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九条第一款

规定，非法占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合法

使用的土地，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退还;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

非法侵占归侨、侨眷在国内私有房屋的，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退还;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

款规定，停发、扣发、侵占或者挪用出境定

居的归侨、侨眷的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

养老金的，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责令补发，并依法给予赔偿;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

施办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 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国务院的

实施办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法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2005 年 7 月 29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3 月 31 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

订）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

管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据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

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

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教公民

或者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

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四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

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落实宗教工

作责任，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宗教事务管理所

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县

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管理机制，加强基层宗

教工作，依法推进宗教事务联合执法。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

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

负责有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

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

第七条 省宗教团体对其设立的宗教

院校应当履行办学主体责任，明确宗教院

校的培养目标，指导宗教院校制定办学章

程、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计划。

宗教院校应当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加强办学能力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按照办学章程，在

核准的办学规模、招生对象和范围内招生。

第八条 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清真

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开展培养宗教

教职人员的宗教教育培训, 学习时间在三

个月以上的，报所在地设区的市宗教事务

部门审批；设区的市宗教事务部门作出批

准决定后，应当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学

习时间在三个月以下的，报所在地县（市、

区）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开展其他教育培

训、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开展教育培训，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问 38院老周是贫困户袁实在无力缴纳

每年的医疗保险费遥 政府有没有相应的措

施帮助他获得医疗保障钥
答 38：政府有相应的帮扶措施。根据

《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有

关规定，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国家普遍性财

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对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等个人缴费有困难的城乡困难群众，

政府通过医疗救助对其个人缴费部分给

予补贴。其中，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低

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定额资

助。

像老周这样的贫困人口可通过国家

普遍性财政补助和特殊财政补贴的形式

及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当其发

生住院或门诊医疗费用时，还可按规定纳

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

重制度保障，享受相应的住院及门诊费用

报销和救助。

问 39：贫困户老周通过申请医疗救助

能获得怎样的保障？

答 39：根据医疗保障扶贫政策规定，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

助范围。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支付后的政策范围内住院

个人自付费用，医疗救助按照年度救助限

额内不低于 70% 比例给予救助。对经救助

后仍有困难的，各地还可根据救助基金筹

集、困难群众需求等情况，进一步给予倾

斜救助。

像老周这样的贫困户，经申请、审核，

符合救助条件就可以享受上述住院和门

诊救助政策。由于目前救助对象实行属地

管理，救助起付线、年度最高救助限额等

救助标准主要由各统筹区自行确定，建议

老周向户籍所在地医疗保障部门咨询了

解具体救助政策。

问 40：张大姐觉得自己家里经济状况

也很困难，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医疗

救助。那么，有哪些人可以获得医疗救助，

标准是什么？

答 40：张大姐是否能够获得医疗救

助，主要看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医疗费用

负担情况。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有

关规定，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主要包括：

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和其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

的特殊困难人员。其中，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属于重点救助对象，具体由地方民政部

门核准认定，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地

方扶贫部门认定。2015 年以来，各地还进

一步拓展救助对象范围，逐步将低收入家

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

病患者等低收入对象纳入救助范围。目前

低收入对象认定标准主要由地方省级人

民政府相关部门确定。张大姐可以向户籍

所在地民政部门、扶贫部门咨询不同类别

救助对象认定的具体标准和程序。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ZONG HE
综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

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

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

职务晋升。

第二章统计调查管理

第十一条 统计调查项目包括国家统

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

计调查项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全国性基本情

况的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是

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项

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地方性统计调查项

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

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明确分工,互相

衔接,不得重复。

第十二条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家统

计局制定,或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共同制定,报国务院备案;重大的国家

统计调查项目报国务院审批。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统计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管辖系统

的,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统计调查对象超出

本部门管辖系统的,报国家统计局审批。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者

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国

家统计局审批;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

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报本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审批。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机关

应当对调查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

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予以批

准的书面决定,并公布;对不符合法定条件

的,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制定统计调查项目, 应当同

时制定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并依照本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一并报经审批或者备案。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调查目的、调查

内容、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组织方式、

调查表式、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作出

规定。

统计调查应当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组织

实施。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应当报经

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原备案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

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有效期限等

标志。

对未标明前款规定的标志或者超过有

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

绝填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依

法责令停止有关统计调查活动。

第十六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

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

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

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和有

关部门共同实施。

绛县统计局 宣




